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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1.1 計畫緣起 

高雄巿路竹區高 11 線鄉道，於當地路名為東安路 36巷，位於中山高

速公路西側，呈南北向，北起太平路，起點路況線形彎曲部分路段為單行

道，穿越國道 1號中山高速公路(340K+106)下方的涵洞僅能容納單輛通行，

沿途經過下坑橋、南科高雄園區中山高連絡道後，向南至復興路(高 7 線)

止，全長約 4.2 公里，現況路寬約僅 4 公尺，每逢上下班車潮眾多，會車

不易，或有路況時，牽連全線動彈不得，當地民眾陳情多年，希望拓寬現

有道路，舒緩當地上下班時間之壅塞車潮情形，確保交通安全，達到杜絕

交通事故之發生。 

 

高 11 線穿過路竹區三個村落的行政區域，分別是下坑里、社東里、

三爺里，村落地勢為西北高、東南低，水流從西北邊的大湖台地流向東南，

形成所謂「舊鯽魚潭」區，長久以來因地勢低窪而水患不斷，因此居民也

紛紛將水田轉作漁塭，形成今日高 11沿線特殊景象。 

高 11 線起點位於路竹區下坑里由太平路轉入，起點路況線形彎曲部

分路段為單行道。 

高 11線現況，位於中山高速公路西側，全長約 4.2公里、全寬約 4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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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1 高 11線起點照片 

穿越國道 1號中山高速公路(340K+106)下方的涵洞僅能容納單輛通

行。 

 

圖 1.1-2 國道 1號下方涵洞照片 

沿高 11 線往南行，左側為國道１號中山高速公路，右側有民房、廠

房、農地、漁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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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3 高 11線現況照片 

高 11 線終點銜接路竹區三爺里的復興路(高 7線)，可通往高雄科學

園區或岡山區。 

 

圖 1.1-4 高 11線終點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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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屬於中央已核定重大建設計畫 

本計畫不屬於中央已核定重大建設計畫。 

1.3 屬於中央已核定跨域整合計畫 

本計畫不屬於中央已核定跨域整合計畫。 

1.4 屬偏鄉經濟振興計畫 

本計畫不屬於偏鄉經濟振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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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計畫概述 

2.1 周邊道路系統與現況服務水準分析說明 

高雄市路竹區高 11線包括有東安路 36巷、復興路 1133巷兩大路段，

北起太平路，沿途經過下坑橋、南科高雄園區中山高連絡道及客人碑橋後，

向南銜接復興路(高 7線)。現有道路約 3.71公里(由 340K+106涵洞起算)，

加上北側預計穿越土地之長度，預定路線全長約 4.55公里，計畫拓寛路

段位置如圖 2.1-1。 

原預計規劃路線原則同高 11 現況路線，惟北端自高 10 鄉道(太平路)

至高速公路涵洞段，因拓寬涵洞涉及高速公路營運安全，故本計畫拓寛路

線改為沿高速公路西側新闢道路銜接。 

 
圖 2.1-1 計畫路段位置圖 

目前沿線多數路寬斷面約 3.8~5 公尺不等，平均路寛約 4.5 公尺寬，

計畫拓寬之寬度為 12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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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與重要開發區、觀光景點、政經中心、產業園區、大眾運輸

集結點或重要道路之連結情形 

本節蒐集研究範圍周邊相關重要開發與交通建設計畫內容，納入本計

畫運輸需求運測之參考，相關計畫內容彙整如下： 

 

表 2.2-1 研究範圍重要開發計畫一覽表 

計畫

名稱 
計畫內容 對本計畫影響 

辦理 

期程 

南科

高雄

園區 

位於路竹區、岡山區與永安

區交界，計畫總面積達

571.12 公頃，開發時程預定

分三期開發，引進產業類別

包括：光電、半導體、通訊、

軟體、電腦及周邊設備、生

物技術及製藥。 

1.強化製造業發展之基礎 

2.創造 52,000 就業機會 

3.使路竹地區產業轉型為

製造業與服務業為主。 

- 

高雄

都會

區捷

運系

統岡

山、 

路竹

延伸

線 

路線範圍主要經岡山至路

竹，路線起於捷運紅線之 R24

站，行經台鐵岡山站、岡山

農工、高雄科學園區、高苑

科技大學、路竹工商綜合

區，止於路竹市區，全長約

10.46 公里，設置 7 座車站。 

提供路竹、岡山地區民眾大

眾運輸運具選擇，可透過本

計畫道路進行聯繫 

- 

國道

1號

高科

交流

道增

設計

畫 

為便捷南科高雄園區進出國

道 1號，交通部高公局特於

國道 1號路竹交流道與岡山

交流道之間增設高科交流

道，且業已於民國 98 年完工

通車，目前透過交流道聯絡

道可銜接至南科高雄園區。 

由於目前國道 1 號東側聯絡

道尚未闢建，故僅能以服務

國道 1號西側地區為主，未

以往進入南科高雄園區車

輛需透過國道 1 號路竹或

岡山交流道，再繞行平面道

路或台 1 線始能抵達，高科

交流道通車後，除可縮短國

道 1號與南科高雄園區行

車時程外，並可有效改善岡

山及路竹交流道周邊交通

雍塞問題，同時也大幅提升

園區高科技產品經由小港

第一階

段已於

民國98

年完工

通車，

東側聯

絡道路

配合高

科交流

道擴建



「高雄市路竹區高 11 線拓寬工程」可行性評估報告 

12 

計畫

名稱 
計畫內容 對本計畫影響 

辦理 

期程 

來配合高科交流道東側聯絡

道之闢建，高科交流道將進

一步擴建為全苜蓿葉型交流

道。 

機場、高雄港進出口之便捷

性與時效性；並作為連結南

科台南園區、高雄園區、本

州工業區、高雄軟體園區等

科技重鎮之橋梁，形成南臺

灣高科技與傳統產業發展

走廊。 

期程未

定 

2.3 周邊土地使用現況 

一、非都市土地用相關法規檢討 

查「高雄市都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本工址範圍位屬非都市計

畫區內，故相關開發行為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辦理。 

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下稱管制規則)，非都市土地

劃分為特定農業、一般農業、工業、鄉村、森林、山坡地保育、風景、

國家公園、河川、特定專用等 10 種使用分區，依其使用分區之性質，

編定為甲種建築、乙種建築、丙種建築、丁種建築、農牧、林業、養

殖、鹽業、礦業、窯業、交通、水利、遊憩、古蹟保存、生態保護、

國土保安、墳墓、特定目的事業等 18 種編定。 

有關使用土地變更，除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達一定規模者需依管

制規則第三章「土地使用分區變更」專章程序辦理外，應依第四章「使

用地變更」規定在原使用分區內辦理使用地變更編定，各使用分區變

更編定依據管制規則第 27 條之附表三「使用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更

編定原則表」規定申請變更編定為交通用地。 

依據內政部營建營民國 102 年 8 月 20 日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

分區及使用地變更申請案件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查作業要點」

第 2 點，非都市土地申請開發需辦理使用分區及使用地變更之案件，

須依區域計畫法第十五條之一規定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許可審議，面

積規模於30公頃以下者，委辦直轄市、縣(市)政府代為許可審議核定。

本計畫開發規模約 5.3 公頃，故使用地變更得由本府(高雄市政府)審

議許可。 

二、水土保持相關法規檢討 

查「水土保持法」第 12條第一項規定：水土保持義務人於山坡

地或森林區內從事下列行為，應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送請主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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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核定，如屬依法應進行環境影響評估者，並應檢附環境影響評估

審查結果一併送核：  

(一)從事農、林、漁、牧地之開發利用所需之修築農路或整坡作業。 

(二)探礦、採礦、鑿井、採取土石或設置有關附屬設施。 

(三)修建鐵路、公路、其他道路或溝渠等。 

(四)開發建築用地、設置公園、墳墓、遊憩用地、運動場地或軍事

訓練場、堆積土石、處理廢棄物或其他開挖整地。  

查「山坡地範圍劃定及檢討變更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山坡地

範圍劃定，係指依照水土保持法第三條第三款及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第三條，除國有林事業區、試驗用林地及保安林地以外，經中央主管

機關參照自然形勢、行政區域或保育、利用之需要，就合於下列情形

之一者劃定範圍，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之公、私有土地： 

(一)標高在一百公尺以上者。 

(二)標高未滿一百公尺，而其平均坡度在百分之五以上者。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8年 8月 4日公告之臺灣省宜蘭縣等 18縣

（市）山坡地範圍界址圖冊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之「整合

性網際網路地理資訊系統」，本工址非屬山坡地範圍劃定範圍，故無

需施實水土保持。 

2.4 周邊中央重大建設計畫之辦理現況與本工程之配合情形 

本節蒐集研究範圍周邊相關重要開發與交通建設計畫內容，納入本計

畫運輸需求運測之參考，相關計畫內容彙整如下： 

一、南科高雄園區 

1. 計畫概述 

南科高雄園區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岡山區與永安區交界處，其

計畫總面積達 570 公頃，以光電、生技醫療及電信等產業發展為主。

開發時程預定分為二期。另為因應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及地區發展的

整體開發，高雄市政府目前正擬將路竹都市計畫與岡山都市計畫中

間地帶之「岡山次核心」地區，規劃新訂「南科高雄園區特定區計

畫」，期以打造「陽光（Solar）」、「科技（Technology）」及「生活

（Life）」科技永續城之發展目標，創造一個兼顧「循環共生」、「進

步共享」、「智慧成長」的城市發展架構模式，並希望藉由「南科高

雄園區特定區計畫」，帶動岡山次核心的再發展與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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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對本計畫未來發展之影響 

本計畫主要位於高雄市路竹區境內，其目前人口約 54,000 人，

以農業發展為主，近年來人口成長相當緩慢，約 0.20%。未來若南科

高雄園區順利推動下，除引進相當之人口外，亦將使路竹及鄰近鄉

鎮轉型為以製造業為主之產業型態，本計畫道路可提供跨越中山高

速公路兩側區域之聯繫。 

二、高雄都會區捷運系統岡山、路竹延伸線 

1. 計畫內容 

岡山路竹延伸線計畫為行政院積極推動的「高雄海空經貿城整

體發展綱要計畫」中大眾運輸之重要建設計畫，亦是打造大高雄地

區 30分鐘生活圈政策目標的重要捷運指標建設，其推動後可帶動岡

山、路竹地區繁榮及紓解各項重大計畫未來衍生之交通需求（目標

年民國 119 年全日運量為 59,100 人次），並促進大高雄都會區長遠

發展及建設。路線起於捷運紅線之 R24 站，行經台鐵岡山站、岡山

農工、高雄科學園區、高苑科技大學、路竹工商綜合區，止於路竹

市區，全長約 10.46 公里，設置 7 座車站，目標年（民國 119 年）

全日運量為 59,100 人次，系統型式為高架高運量系統。尖峰小時運

量為 12,160 人次/小時，另民國 119 年岡山路竹延伸線通車後，捷

運紅線將因岡山路竹延伸線之通車轉乘效果，紅線尖峰小時運量將

增加 638 人次/小時。主要推動效益包括： 

(1)高雄都會區北向軸線之延伸 

高雄都會區北向軸線主要服務大岡山、路竹地區 30 萬民眾，且

岡山將為大高雄市北側與西北側之全方位轉運中心，對於整個大高

雄都會區發展有其重要性。 

(2)產業廊帶最直接的大眾運輸服務 

岡山路竹延伸線沿線可服務範圍包含高雄科學園區、電信園區、

岡山本洲工業區、永安工業區、南區環保科技園區、南科高雄園區

特定區等產業園區及特定區，在目標年（民國 110 年）預估可吸引

就業人口約 12 萬人，進駐人口約 7.5 萬人，合計約 19.5 萬人，為

高雄都會區重要產業廊帶。 

(3)高雄都會區東西軸線之快速通道 

高雄市其他東西向區域（包括茄萣、永安、湖內、阿蓮、田寮、

旗山、美濃等）之互通皆需通過路竹，顯示其地理重要性與大眾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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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未來發展性。此一廊帶服務主要以省道台 28、私人運具為主，配

合環保意識抬頭與節能減碳政策目標，大高雄需要更積極的推動大

眾運輸系統，提昇大高雄整體大眾運輸使用率，岡山路竹延伸線除

可作為往北延伸之主要大眾運輸路廊外，更可作為東西向各區域轉

乘據點，提昇大高雄大眾運輸「面」向服務空間。 

2. 對本計畫未來發展之影響 

該捷運路線可提供路竹、岡山地區民眾大眾運輸運具服務，本

計畫道路規劃方向也以聯通路竹與岡山為主，因此在完工之後對於

本計畫道路之使用狀況是否有替代影響，可再評估。 

 

三、國道 1 號高科交流道增設計畫 

1. 計畫內容 

主要係配合南科高雄園區之開發，而於國道 1號增設高科交流

道所闢建，現況西側聯絡道已興建完成，然東側聯絡道則尚未闢建，

惟因建設經費籌措因素，目前其建設期程仍未定。 

2. 對本計畫未來發展之影響 

以往進入南科高雄園區車輛需透過國道 1 號路竹或岡山交流道，再繞

行平面道路或台 1 線始能抵達，高科交流道通車後，除可縮短國道 1號與

南科高雄園區行車時程外，並可有效改善岡山及路竹交流道周邊交通雍塞

問題，同時也大幅提升園區高科技產品經由小港機場、高雄港進出口之便

捷性與時效性；並作為連結南科台南園區、高雄園區、本州工業區、高雄

軟體園區等科技重鎮之橋梁，形成南臺灣高科技與傳統產業發展走廊。本

計畫道路可提升高科聯絡道的便利性，提供更舒適且便利之聯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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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配合「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劃」進行區域協商整合 

本計畫鄰近並無該計畫相關工程執行。 

2.6 屬「中央補助型計畫資源整合平台」審議通過之地區整合建

設計畫 

本計畫非屬於中央補助型計畫資源整合平台之建設計畫。 

2.7 配合鐵路平交道路口改善 

本計畫無鐵路平交道經過，故無需配合改善。 

2.8 與「綠色路網或低碳運輸」之配合情形 

本計畫並無綠色路網及低碳運輸路線經過。 

2.9 與「公路公共運輸提昇計畫」之配合情形 

本計畫尚無公路公共運輸路線經過。 

2.10 是否為原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內之工程 

本計畫非原生活圈道路系統建設計畫內之工程。 

2.11 說明該路段以交通工程或交通管理手段改善之執行情形，

併檢討說明必須辦理拓寬或新闢之確切理由 

因既有道路寬度僅 4m，且臨重要道路才有完整標線及號誌等設施引導

車輛通行，為本路段僅提供一混合車道通行，且沿路線行經橋梁段更為狹

隘。常有大型車輛進出頻繁、會車困難為急用路人安全，經檢討實有拓寬

之必要。相關會議請詳附錄-路線規劃說明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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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建設目標與效益說明 

3.1 道路功能定位及建設完成後可達成之功能目標 

本計畫道路範圍週邊有下坑地區、大社地區與高科工業區為民眾主要

活動區域，而在下坑地區主要以高 11線通往國道 1號西側南下，或由高

10銜接至大社或台 1 線，但現今台 1 線之交通量龐大，且高 11線之道路

寬為 4公尺，致使其現況服務水準達到 E 級，且南北行車造成會車不易，

需配合辦理拓寬工程，受限於穿越國道 1號橋下箱涵，無法配合進行拓寬，

因此配合研擬調整道路動線，並配合拓寬高 11道路寬度，以滿足至高科

高雄園區、岡山北側工業區等工業重地之所需車流量，藉以提昇現況道路

之安全性及服務效率。本計畫根據路網發展架構、道路建設目標、路網關

係等，據以界定本計畫路線之道路功能定位，本計畫路線之道路功能定位

分析如表 3.1-1 及圖 3.1-1所示。 

 

表 3.1-1 計畫路線道路功能定位建議表 

計畫名稱 道路功能 道路等級 

高雄市路竹

區高 11 線拓

寬工程先期

規劃技術服

務 

 作為大社、下坑與高科工業區連通

之地區道路。 

 此計畫道路與台 1線平行，規劃作

為台 1線之替代道路。 

 提升高 11線之道路容量。 

 提升高 11線之車輛行車及行人安

全。 

次要公路 

（五級路平原區 

Vd=50kph 鄉道） 

資料來源:本計畫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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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道路功能定位示意圖 

 

3.2 目標年交通量級道路服務水準預測 

本計畫主要利用拓寬高 11線以提供更安全的道路環境，並且規劃最

佳的路線與路型，以提供週邊民眾更便利的道路系統，進而達到以下各項

目標： 

一、提供週邊大社地區、下坑地區與高科工業區之間更快速的聯絡道

路。 

二、紓解鄰近台 1線的擁塞狀況。 

三、有效提升高 11 線的道路容量。 

四、提升高 11 線的道路安全，提供用路人更安全的道路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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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經濟效益分析 

本計畫所能創造之可計量效益主要為「旅行時間之節省」，為配合公

路路網運輸需求，將所有車種轉換成小客車當量加以分析，並就可量化之

效益項目，估算所節省之公路路網總旅行時間，計算結果如表 3.3-1。 

表 3.3-1 成本效益估計表 

單位：萬元 

年期  
建設成本 維護成本 旅行時間節省 

當年幣值 103 年折現值 當年幣值 103 年折現值 當年幣值 103 年折現值 

103 0.0  0.0    2167.2  2167.2  

104 4809.3  4669.2    2228.0  2163.1  

105 10514.9  9911.3    2290.4  2159.0  

106 19224.2  17592.9    2354.7  2154.9  

107 18998.5  16879.9    2420.7  2150.8  

108   66.4  57.3  2488.6  2146.7  

109   68.4  57.3  2558.3  2142.6  

110   70.5  57.3  2630.1  2138.5  

111   72.6  57.3  2703.8  2134.4  

112   74.7  57.3  2779.6  2130.4  

113   77.0  57.3  2857.6  2126.3  

114   79.3  57.3  2937.7  2122.2  

115   81.7  57.3  3020.1  2118.2  

116   84.1  57.3  3104.7  2114.2  

117   86.7  57.3  3191.8  2110.1  

118   89.3  57.3  3281.3  2106.1  

119   91.9  57.3  3373.3  2102.1  

120   94.7  57.3  3467.9  2098.1  

121   97.5  57.3  3565.1  2094.1  

122   100.5  57.3  3665.1  2090.1  

123   103.5  57.3  3857.6  2135.9  

124   106.6  57.3  3903.5  2098.3  

125   109.8  57.3  3997.5  2086.3  

126   113.1  57.3  4093.7  2074.3  

127   116.5  57.3  4192.3  2062.3  

128   119.9  57.3  4293.3  2050.5  

129   123.5  57.3  4396.6  2038.7  

130   127.3  57.3  4502.5  2027.0  

131   131.1  57.3  4610.9  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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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期  建設成本 維護成本 旅行時間節省 

132   135.0  57.3  4722.0  2003.7  

133   139.1  57.3  4835.7  1992.2  

合計 18998.5  49053.3   1489.5   63161.4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經濟效益評估乃基於整體國家社會觀點來探討一建設(或投資)計畫

對整體國家社會所產生之貢獻，評估該計畫之經濟可行性。經由前述基本

假設並利用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之「交通建設經濟效益評估軟體」初步評估

本研究之經濟效益，綜合整理各方案之效益，彙整比較如表 3.3-2，其相

關說明如下所述。 

表 3.3-2 效益分析評估表 

單位:折現值新台幣萬元 

   民  國 
 效    益  成    本  總效益 

-總成本 時間節省  合計  行車節省 合計   建設成本   維修成本  合  計  

103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104 0.0  0.0  0.0  0.0  4669.2  0.0  4669.2  (4669.2) 

105 0.0  0.0  0.0  0.0  9911.3  0.0  9911.3  (9911.3) 

106 0.0  0.0  0.0  0.0  17592.9  0.0  17592.9  (17592.9) 

107 0.0  0.0  0.0  0.0  16879.9  0.0  16879.9  (16879.9) 

108 2146.7  2146.7  0.0  0.0  0.0  57.3  57.3  2089.4  

109 2142.6  2142.6  0.0  0.0  0.0  57.3  57.3  2085.3  

110 2138.5  2138.5  0.0  0.0  0.0  57.3  57.3  2081.2  

111 2134.4  2134.4  0.0  0.0  0.0  57.3  57.3  2077.1  

112 2130.4  2130.4  0.0  0.0  0.0  57.3  57.3  2073.1  

113 2126.3  2126.3  0.0  0.0  0.0  57.3  57.3  2069.0  

114 2122.2  2122.2  0.0  0.0  0.0  57.3  57.3  2065.0  

115 2118.2  2118.2  0.0  0.0  0.0  57.3  57.3  2060.9  

116 2114.2  2114.2  0.0  0.0  0.0  57.3  57.3  2056.9  

117 2110.1  2110.1  0.0  0.0  0.0  57.3  57.3  2052.9  

118 2106.1  2106.1  0.0  0.0  0.0  57.3  57.3  2048.8  

119 2102.1  2102.1  0.0  0.0  0.0  57.3  57.3  2044.8  

120 2098.1  2098.1  0.0  0.0  0.0  57.3  57.3  2040.8  

121 2094.1  2094.1  0.0  0.0  0.0  57.3  57.3  2036.8  

122 2090.1  2090.1  0.0  0.0  0.0  57.3  57.3  2032.8  

123 2135.9  2135.9  0.0  0.0  0.0  57.3  57.3  2078.6  

124 2098.3  2098.3  0.0  0.0  0.0  57.3  57.3  2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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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2086.3  2086.3  0.0  0.0  0.0  57.3  57.3  2029.0  

126 2074.3  2074.3  0.0  0.0  0.0  57.3  57.3  2017.0  

127 2062.3  2062.3  0.0  0.0  0.0  57.3  57.3  2005.1  

128 2050.5  2050.5  0.0  0.0  0.0  57.3  57.3  1993.2  

129 2038.7  2038.7  0.0  0.0  0.0  57.3  57.3  1981.4  

130 2027.0  2027.0  0.0  0.0  0.0  57.3  57.3  1969.7  

131 2015.3  2015.3  0.0  0.0  0.0  57.3  57.3  1958.0  

132 2003.7  2003.7  0.0  0.0  0.0  57.3  57.3  1946.5  

133 1992.2  1992.2  0.0  0.0  0.0  57.3  57.3  1934.9  

合計   54358.7      49053.3  1489.5  50542.8  3815.9  

內在報酬率 3.54%        

折現率 3.00%        

淨現值 3815.93         

益本比 1.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3.3-3 各方案績效分析彙整表 

項目 拓寬工程 

成本分析(億元) 4.9 

效益分析(億元) 5.28 

內在報酬率(IRR) 3.54% 

NPV 淨現值(千萬元) 3.81 

益本比(B/C) 1.0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 成本分析評估 

成本分析主要估算徵收土地、設計費用、興建費用與通車後之營

運與維修費用進行概估，於成本初步估算成果，此道路拓寬工程包含

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工程建造費之成本共計需

4.9億元。 

2. 績效分析評估 

績效分析概估旅行時間節省效益、行車成本節省效益、肇事成本

效益、環境外部效益、產業關連效益（如：土地增值效益、觀光效益

等）與其他社會層面效益（如：自然景觀、公共服務品質提升等），

此道路拓寬工程之效益達 3,815 萬元。 

3. 小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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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整體效益評估結果，益本比大於 1，此道路拓寬工程經濟效

益評估指標為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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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計畫內容 

4.1 道路建設之起迄點(地名及里程)及長度、寬度 

本工程起點位於高 10線大仁路一新橋之橋頭處，沿陷後坑排

水西側於 STA.0K+300處往東跨越陷後坑排水河道後利用既有田埂、

農路佈設，以減少農地破壞。路線往東至 STA.1k+000 處銜接高 11

線(東安路 36巷)後，沿現有高 11 線之道路中心線佈設道路線形，

於 STA.3k+150 穿越南科高雄園區中山高連絡道，工程終點銜接高 7

線(復興路)。路線沿線兩側大都為農地，路線全長約 4,550m，道路

拓寬 12m，最小平曲線 R=110m。 

4.2 道路工程規劃 

4.2.1 設計規範與標準 

本工程道路設計規範依據： 

1. 交通部 100 年 4 月 13日發佈之「公路路線設計規範」。 

2. 交通部 91年 1月 31日發佈之「柔性舖面設計規範」。 

3. 內政部營建署 98 年 4月 29日發佈之「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

計規範」。 

依據「公路路線設計規範」本工程道路設計採“五級路”平原區次要

公路標準設計，速率採 50 公里/時。茲將本計劃路線設計規範列表如表

6.2-1所示。 

表 4.2-1 道路設計規範 

設計要素 平原區次要道路 

設計速率 (公里/時) 50 

平曲線最小半徑 

(公尺) 

emax  =0.04 100 

emax =0.06 90 

emax =0.08 80 

超高 最大超高漸變率 
最大值 1/110 

建議值 1/160 

平曲線最短長度 

(公尺) 
同向曲線 

最小值 70 

建議值 140 

縱坡度 最大縱坡(%) 
最大值 9 

建議值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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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坡限制長(公尺) 300 

豎曲線 

凹型 k值(公尺/%) 
最小值 10 

建議值 12 

凸型 k值(公尺/%) 
最小值 8 

建議值 10 

 

4.2.2 標準斷面 

本計畫為道路拓寬工程，道路中心線大致沿原中心線佈設，將約 4m

道路拓寬成 12m 道路，配置雙向雙車道道路，車道寬為 4.5m，車道兩側設

置排水溝及路燈，道路標準斷面圖詳圖 6.2-1。 

 

圖 4.2-1 道路標準斷面圖 

4.2.3 平、縱斷面線形規劃 

1. 平面設計構想 

本工程起點位於高 10線大仁路一新橋之橋頭處，沿陷後坑排

水西側於 STA.0K+300處往東跨越陷後坑排水河道後利用既有田埂、

農路佈設，以減少農地破壞。路線往東至 STA.1k+000 處銜接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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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東安路 36巷)後，沿現有高 11 線之道路中心線佈設道路線形，

於 STA.3k+150 穿越南科高雄園區中山高連絡道，工程終點銜接高 7

線(復興路)。路線沿線兩側大都為農地，路線全長約 4,550m，最小

平曲線 R=110m。 

2. 縱斷面設計構想 

本工址高程起伏不大，高程約 8m～17m 間，高程最高點位於工

程起點處，一路往下降至工程終點處，道路高程大致沿原路面高程

佈設，其中自 3K+425 客人碑橋至路線終點 4K+550路面高程依當地

里民反應提高 0.1m，道路最大縱坡約 0.86%。詳圖4.2.3-1~4.2.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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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2 道路全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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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1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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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2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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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3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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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4道路平縱面圖 



「高雄市路竹區高 11 線拓寬工程」可行性評估報告 

31 

 
圖 4.2.3-5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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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6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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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7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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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8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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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9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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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10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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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11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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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12 道路平縱面圖 



「高雄市路竹區高 11 線拓寬工程」可行性評估報告 

39 

 
圖 4.2.3-13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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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14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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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3-15 道路平縱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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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道路景觀規劃 

道路標線與標誌:市區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應依照交通部與

內政部合訂公佈的「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規定。 

路燈照明:市區道路照明輝度宜大於 0.5cd/m2，照度大於 4勒克斯(LUX)

為宜，照明之明暗均勻度宜最低照度∕平均照度為大於 1：4，最高照度∕

平均照度大於 1：14。燈具採遮蔽型或半遮蔽型，高度 H 為 6 公尺兩側交

錯排列為原則，燈距採小於 30公尺為度。 

4.4 合乎規範之綠色材料使用規劃 

4.4.1 主要材料之使用 

本計畫係為既有道路拓寬及部分路段新闢工程，主要工項為道路工程、

橋梁工程及排水工程等。工程使用大宗材料為道路回填級配料、結構用混

凝土、鋼筋及瀝青混凝土等。 

其中可符合規範之綠色材料使用規劃，計有道路回填級配料、結構用

混凝土及瀝青混凝土等項。 

道路級配回填料 

採用「可控制性低強度回填材料（Controlled Low Strength Materials, 

CLSM）」代替傳統砂石級配回填夯實的替代性材料，除可以降低砂石水泥

的使用，對於施工過程的噪音、施工時間、以及回填品質等均具有相當助

益。 

結構用混凝土 

用以爐石、飛灰…等水泥替代材料生產之水泥，減少水泥生產過程中

排碳量與能源消耗。 

瀝青混凝土 

採用再生瀝青混凝土，具有降低因營建材料生產的天然資源消耗，提

升營建材料的再生利用，減少營建廢棄物的產生以及二氧化碳排放等效

益。 

4.4.2 材料規範及驗收標準 

道路級配回填材料 

配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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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要求： 

 

驗收標準：依 ASTM D4832 及 CNS 1238 A3051 為驗收標準。 

A. 圓柱試體於 28 天齡期之抗壓強度：任何試體不低於 40 kgf/cm2，

亦不高於 80 kgf/cm2，且 3 個試體之平均介於 40～80 kgf/cm2。 

B. 澆置後 24 小時不定期抽驗：平均抗壓強度應大於 7kgf/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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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用混凝土 

各項材料之檢驗： 

 

驗收標準：依 ASTM D4832 及 CNS 1238 A3051 為驗收標準。 

A.強度試驗應按 CNS 1232 規定。每一強度試驗結果應為同一試樣所

製作各試體，於齡期 7 天時試驗 1 個試體做為參考資料，於 28 天

齡期時試驗 2 個試體以其試驗強度之平均值做為該組試體試驗結

果。惟在檢驗前如發現某一試體之取樣、鑄製過程中有不當跡象時，

則試體應予廢棄，而以另一試體之試驗結果為準，如 2 個試體均有

缺點時則該組試驗應予作廢。其試體應於契約文件指定之齡期試

驗。 

B.工程司為檢核結構體混凝土之養護情況可要求做工地養護試體之

強度試驗。工地養護試體與實驗室養護試體應為同組樣品，並應按

CNS 1231 規定養護，若在 fc'齡期工地養護試體之強度不及實驗室

試體強度之 85%，則工地養護方法須加改善。但當實驗室養護試體

之強度高出 fc'而工地養護試體之強度超出 fc' 35kgf/cm2 時則不

受此限。 

瀝青混凝土 

配比設計： 

瀝青混凝土所用粒料及瀝青材料之配合，承包商應委請經 TAF 認

證核可之實驗室辦理配合設計，並於該項目施工前提出配合設計報告，



「高雄市路竹區高 11 線拓寬工程」可行性評估報告 

45 

並徵得工程司核可後始可施工。 

(1) 除契約圖說另有規定者外，瀝青混凝土配合設計應按路面結

構層次及表 4.5-1～3之瀝青混凝土規格表辦理。 

(2) 混合粒料級配之變化，不得自某一篩號之下限，驟變為相鄰

篩號之上限，反之亦然。 

(3) 必要時工程司得在規格界限內修正配比，亦得要求承包商檢

送各項材料樣品試驗覆核。 

(4) 若所提配比經工程司認為不適用或粒料來源改變時，承包商

應重新辦理配合設計並經工程司核可。 

(5) 瀝青混凝土之粒料級配及瀝青含量，應符合契約圖說規定。 

(6) 以 0.45 次方級配圖繪製混合粒料級配曲線檢查，由級配圖原

點至級配曲線在 4.75 mm(No.4)篩之交點繪一直線，若級配

曲線上凸超過 3%（一般發生在 600 μm(N0.30)篩附近），可

能造成軟弱混合料（Tender Mixes），應加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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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1 粗級配瀝青混凝土配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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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密級配瀝青混凝土配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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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3 粒料間孔隙率(VMA)之規定 

 

驗收標準：CNS 12388、AASHTO T30 及 AASHTO T164 抽樣檢驗。 

 

4.4.3 風險評估及承諾切結 

上述綠色材料於國內已行之有年，工程會已有相當完備之規範，

且國內施工廠商已有相當之經驗。在文件送審、材料控管及施工品質

均有相當之水準，由具經驗之監造單位監督下，在材料使用及品質風

險可降至最低。 

未來在設計階段可由設計單位針對材料之規定詳加規範，避免讓

施工廠商有模擬量可之情形，亦可於資料送審時由廠商出具切結並於

施工階段由監造單位確實依所核定之計畫書執行督導及品質管控，若

現場施作與契約及計畫書之內容不符，若可歸責於施工廠商時則依契

約規定及廠商切結來執行後續改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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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都市計畫作業相關辦理情形 

本計畫道路東安路 36巷、復興路 1133 巷之路權範圍內，除原有道路

用地外，其餘位於其他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者，需進行變更為「交通用地」，

本計畫工區均位於非都市計畫區內，故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使用

分區內各種使用地變更編定原則表及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第三

點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作業流程詳如下圖 4.5-1所示。 

目前路寬道路用地多為公有土地，待辦拓寬部份之私有土地，為促進

繁榮地方發展，對於該路段道路用地取得民意反彈很小，本府辦理規劃設

計時，路線之選擇儘量避開既有建築物，地上物拆除面積依法定程序辦理

建築物補償即可順利取得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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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5-1 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作業程序 

申  請  人 

檢具下列相關書圖文件各乙式五份申辦變更編定： 

（一）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 

（二）申請變更編定同意書 

1.申請人為土地所有權人時，免附。 

2.符合土地法第二百零八條規定得徵收而以協議價購取得者，以地價款發

放清冊代替之。 

3.土地為共有者，應符合土地法第三十四條之一規定。 

（三）土地登記（簿）謄本及地籍圖謄本（將範圍著色）。 

（四）土地使用計畫配置圖及位置圖（配置圖不得小於一二００分之一，位

置圖不得小於五０００分之一，均應著色表示）。 

（五）其他有關文件。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受理變更編定申請案件及查核有關書件是否齊全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1.登簿及填製並整理編定清冊 

2.一份報請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備查(整理存縣(市)編定

清冊) 

3.一份送鄉(鎮、市、區)公所(整理存所編定清冊)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會同相關單位審查，必要時

得實地會勘 

（一般變更編定案件） 

（經區域計畫審查委員會審

議通過之變更編定案件）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附件一份留存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並通知申請人及

檢還附件 

符
合
規
定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通知申請人繳納回饋金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核准變更編定並通知地政事務所辦理異動手績，同時

副知申請人及變更前、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無需另行審查，惟需確認已踐行本規

則「土地使用分區」專章所規定之公

共設施分割、移轉登等必要程序 
不符規定 

無
需
繳
納
回
饋
金
者 

需繳納回饋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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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用地取得作業及進度說明 

4.6.1 土地取得方式 

土地取得主要方式包括下列六種，並彙整如表 4.6-1： 

表 4.6-1 土地取得方式分析彙整表 

土地取得方式 實施時機 

公地撥用 

1. 公共建設需用公有土地，依法辦理撥用，於未核准撥用前，公產

管理機關應同意先行使用。 

2. 有無償之認定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土地有償與無償之

撥用原則』辦理。 

協議價購 
1. 政府興辦公共建設需用私有地時，需先與土地所有權人議價購

買，協議不成者，得由主管機關依法報請徵收。 

一般徵收 

1. 國家因國防設備、交通事業、公用事業、水利事業、公共衛生、

政府機關、地方自治機關及其他公共事業、國營事業，及其他由

政府興辦以公共利益為目的之事業等公共事業之需要。 

2. 實施國家經濟政策。 

3. 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供公用事業設施之用者。 

區段徵收 

1. 實施國家經濟政策。 

2. 新設都市地域。 

3. 國防設備、公用事業。 

4. 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實施開發建設者。 

5. 辦理都市更新。 

6. 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 

7. 建設農村社區。 

8. 取得國宅用地。 

市地重劃 

1. 實施都市計畫者。 

2. 土地面積畸零狹小，不適合作建築使用者。 

3. 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一部份實施開發建設者。 

4. 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公共衛生、公共交通，或促進土地合理

使用之需要者。 

5. 都市土地開發新社區者。 

6. 經中央擇定限期辦理者。 

7. 公共設施保留地除供公用事業設施用者。 

設定地上權 
1. 交通事業因工程上之必要需穿越私有土地之上空或地下就得需

用空間協議或徵收取得地上權。 

協議使用 1. 於土地容許使用範圍內，公共設施主管機關協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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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財務分析、自償率估算

及自償方式 

本計畫並無跨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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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經費估算 

本計畫拓寛路段為高雄市路竹區高 11線鄉道之道路拓寛，現有道路

路寬約 4 公尺，預計拓寬為 12公尺，路線總長約 4,550 公尺，其中拓寛

路段計有三座跨河道橋梁配合本工程進行新建及改建，分別為新建陷後坑

橋、新建下坑橋及客人碑橋，橋長分別為 26公尺、13.4 公尺及 9.3公尺，

以及陷後坑排水河道上方加蓋，初步估算直接工程成本(發包工程費)約計

2億 6,606萬元，各細項費用編列情形(含直接成本及間接成本)如表 4.8-1

所示。 

4.8.1 工程總經費 

本計畫整體經費估算包括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工程建造費及物價調整費按年平均上漲率 3%計算，概估本道路拓寛工程建

造成本約計 4億 9,053 萬元，費用編列如表 4.8-2 所示。 

表 4.8-1 工程建造經費概估(含直接成本及間接成本) 

工程項目 單位 數量 單價(元) 複價(元) 備註 

甲 直接工程成本           

壹 直接工程費         
 

一 假設工程 式 1 1,500,000 1,500,000 
 

二 道路工程 m2 40,950 1,600 65,520,000 
 

三 

橋梁工程 

(新建陷後坑

橋、新建下坑

橋、客人碑橋) 

m2 584 23,000 13,441,200 

新建陷後坑橋 

=25.63m*12m 

新建下坑橋

=13.4m*12m 

客人碑橋

=9.3m*12m 

四 
陷後坑排水河道

上方加蓋 m2 430 25,000 10,750,000 
 

五 現有堤岸打除 式 1 800,000 800,000 
 

六 
懸臂段敲除施作

伸縮縫 m 10 35,000 350,000 
 

七 交通維持工程 式 1 9,800,000 9,800,000 
 

八 
交通號誌及標誌

標線工程 
式 1 2,720,000 2,7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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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照明工程 支 229 20,000 4,580,000 每 40m設置 1支 

十 排水側溝 m 7,840 10,000 78,400,000 
 

十一 排水箱涵 m 630 32,000 20,160,000 
 

十二 擋土牆工程 m 1,500 18,600 27,900,000 
 

壹.直接工程費合計 
 

    235,921,200 
 

貳 間接工程費         
 

一 工程品質管理費 式 1 1,887,370 1,887,370 
約直接工程費

X0.8% 

二 
勞工安全衛生及

環保作業費 
式 1 2,831,055 2,831,055 

約直接工程費

X1.2% 

三 
廠商工地管理、

利潤及保險費 
式 1 12,753,900 12,753,900 

約壹+貳.一+

貳.二項之 5.3% 

四 營業稅 式 1 12,669,676 12,669,676 

壹+貳.一+貳.

二+貳.三項之

5% 

直接工程成本合計 

(發包工程費) 
  

  266,063,201 壹+貳項 

乙 間接工程成本  
 

     

壹 工程管理費 式 1 2,259,477 2,259,477 
 

貳 空氣污染防制費 式 1 1,832,688 1,832,688 
 

參 測量及鑽探費 式 1 700,000 700,000  

肆 監造費 式 1 7,597,910 7,597,910 

依【機關委託技

術服務廠商評

選及計費辦法】

附表二、公共工

程(不包括建築

物工程)建造費

用百比上限監

造類別計算 

間 接 工 程 成 本 合 計 

   
12,39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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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2 建造成本經費概估 

成本項目 工程費(元) 備註 

一 設計階段作業費 9,788,027 

依【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選及

計費辦法】附表二、公共工程(不包

括建築物工程)建造費用百比上限

設計及協辦招標決標類別計算 

二 用地取得及拆遷補償費 194,310,000 詳本報告表 4.8-3 

三 工程建造費 286,435,172  
 

1 直接工程成本 266,063,201 

含道路、橋梁、交維、號誌、標誌

標線、照明機電、排水、景觀等直

接工程費，及品管、勞安衛、利管

稅等間接工程費 

2 間接工程成本 12,390,075 
含工程管理費、空污費、測量費、

鑽探費、監造費等 

3 工程預備費 0 
 

4 物價調整費 7,981,896 按年平均上漲率 3%計算 

建造成本 總計 490,533,199 一+二+三項 

 

4.8.2 周邊土地公告地價及徵收或協議價購之標準 

一、土地取得補償原則 

本計畫路線行經公有地部分，管理機關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者，

以無償撥用為原則。而若是其他公家單位，則須以有償撥用為原則；而私

有地部分，徵收補償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30 條規定：「被徵收之土地，

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前項市價，由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評定之。」本工程私有地徵收補償

費依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土地徵收補償費以 2倍概估。 

二、地上物拆遷補償原則 

有關用地徵收所需之地上物救濟金及獎勵金，依行政院 94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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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院臺交字第 0940053930 號函示原則辦理。 

4.8.3 估算中央補助款及地方自籌款 

依 104~107 生活圈計畫提報須知(公路系統) 地方政府提報審議須知

規定，所提計畫之用地及拆遷補償經費補助額度不得高於 5億元及總經費

乘以用地補助比率，另既成道路部分不納入補助。本工程概估用地取得費

用約計 1 億 9,431 萬元，惟已逾總經費乘以用地補助比率，故依總經費乘

以用地補助比率 25%上限值為 1億 2,263 萬元，不足額部分計 7,168萬元

由高雄市政府自行籌編經費。 

表 4.8-3 用地取得成本概估 

單位：萬元 

土地 

補償費 

土地改良 

物補償 

其他補償費 

(搬遷費) 
小計 

16,423 2,090 918 19,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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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環境影響說明 

4.9.1 環境影響評估相關法規探討 

政府對於土地之開發利用，應以高品質寧適和諧之環境為目標，並基

於環境資源總量管制理念，進行合理規劃並推動實施，前項規劃，應優先

考慮環境保護相關設施。 

查「開發行為應實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101 年 1月

20日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署綜字第 1010006607 號令修正發布部分條文，

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道（公）路、高速公路或快速道（公）路之拓寬，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者： 

（一）位於國家公園，長度二．五公里以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立方

公尺以上。 

（二）位於野生動物保護區或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長度一公里以

上。 

（三）位於國家重要濕地，長度一公里以上。 

（四）位於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自然保護區，

長度一公里以上。 

（五）位於水庫集水區，長度一公里以上。 

（六）位於海拔高度一千五百公尺以上。 

（七）位於山坡地或台灣沿海地區自然環境保護計畫核定公告之一般

保護區，拓寬寬度增加一車道之寬度以上且長度五公里以上，

或挖填土石方五萬立方公尺以上。 

（八）位於特定農業區經辦竣農地重劃之農業用地，經農業主管機關

同意變更使用，拓寬寬度增加一車道之寬度以上且長度五公里

以上，或挖填土石方五萬立方公尺以上。 

（九）位於非都市土地，拓寬寬度增加一車道之寬度以上且長度十公

里以上。 

依據前揭法規檢討，本工程無需實施環境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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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環境影響衝擊分析 

開發計畫之主體工程，本計畫施工尖峰期，其對環境品質可能產生之

影響尺度將相對較為顯著，故以其為分析對象；另屬營運階段，為充份反

應本計畫完成後對當地環境品質可產生之影響基準。 

4.9.3 生態衝擊 

一、陸域動物生態 

依本計畫在施工期間主要影響陸域動物生態之項目為施工道路

之拓寛，預期對野生動物之影響極為輕微。 

二、陸域植物生態 

本計畫區內之植被以旱田為主，生態環境之自然度並不高，無特

殊或珍貴稀有之種類，且極易再度植栽綠化，因此本計畫施工期間地

表植物之剷除，其所產生之影響極為輕微。 

三、水域生態 

施工期間產生之污水尚不致造成下游承受水體之 BOD5、SS等汙染

因子濃度增加，對水域生態棲息環境之濃度增量有限，且工區附近水

體現況所發現之水域生物並不豐富，故其影響程度輕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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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計畫執行 

5.1 執行單位  

執行單位：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承辦人員：劉奕海 

聯絡電話：07-3368333#2308 

 

5.2 計畫進度 

本計畫預計將高雄市路竹區高 11 線鄉道 4 公尺道路拓寛為 12 公尺，

完工後將可使下坑、新園及阿蓮區民眾可通行至高雄科學園區及岡山區，

不再受車潮擁擠會車不易肇生交通安全的困擾。本計畫自設計、用地取得

至工程發包及施工完成，預計民國 107 年 6月全線通車，預定計畫進度如

表 5.2-1 所示。 

表 5.2-1 建設期程預定進度 

項次 項目 103年 104 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1 提報建設計畫      

2 用地取得      

3 設計工作      

3-1 補充測量及鑽探      

3-2 初步設計      

3-3 細部設計      

4 發包及施工      

 

  

(12 個月) 

(18個月) 

(3個月) 

(6 個月) 

(9個月) 

(12個月) 

(24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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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分年經費分攤之說明（含自償經費部分） 

本計畫因無財務收益，故本計畫不具自償能力，道路拓寛工程之經費

來源均來自政府出資。 

依前節之預定建設期程，概估分年資金需求如表 5.3-1所示。估算本

工程建造成本總計約 4億 9,053 萬元（含設計階段作業費、用地取得及拆

遷補償費、工程建造費），依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

擬由交通部補助建造成本比率 73%並逐年調降 1%，計 3 億 3,280 萬元，高

雄市政府自行編列建造成本之 27%並逐年調升 1%，計 1 億 5,773 萬元，俾

辦理工程之興闢。 

表 5.3-1 分年建設經費概估表 

費用項目 104年 105年 106年 107年 
小計 

 (仟元) 

中央補助款 

編列額度 
125,491.10 46,049.80  100,834.41  60,430.75  332,806.06  

補助比例 

73% 

(其中用地

補助為總經

費之 25%) 

72% 71% 70% - 

中央補助款 

支用額度 
- - - - - 

地方自籌款 

編列額度 
 72,734.11  17,908.25  41,185.89  25,898.89  157,727.14  

自籌比例 

27% 

(含用地費

用) 

28% 29% 30% - 

地方自籌款 

支用額度 
- - - - - 

合計 198,225.21  63,958.05  142,020.30  86,329.64  490,53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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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路線規劃說明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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